
 

 

 

关于 2022 年东莞市生态环境检测机构 
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生态环境分局、直属各单位、市局各科（室）、各生态环境检

测机构： 

为加强生态环境检测机构监督管理，促进生态环境监测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积极倡导“诚信、严谨、准确、高效”的东

莞环境监测文化，严厉打击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行为，我局

开展了 2022 年度全市生态环境检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现将检

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监督检查，我局分别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

东莞生态环境监测站、广东省环境监测协会组成检查组，坚持

以发现问题为导向，在全市范围内对 50 家次生态环境检测机构

实施不预先通知的现场专项监督检查。 

从检查情况看，本次监督检查发现 40 家次机构存在体系文

件不齐全、设备超出检定有效期、耗材和环境不符合规范要求、

采样、交接、保存和实验室分析不符合相关标准或规范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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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处理意见是“督促改正”，占 80.0%；有 7 家机构存在超

出资质认定范围进行检验检测、通过仪器数据模拟功能，或者

植入软件凭空生成或修改监测数据、同一监测人员同一时间在

不同监测地点出现等情形，涉嫌造成监测数据不实或存在环境

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等较严重问题，处理意见是“依法查处”，

占 14.0%；有 3 家机构因自身原因已处于注销、停业状态，占

6.0%。 

本次检查的机构分布在东城街道（17 家）、南城街道（8

家）、松山湖（6 家）、万江街道（4 家）、莞城街道（3 家）、道

滘镇（2 家）、高埗镇（2 家）、麻涌镇（1 家）、大朗镇（1 家）、

东坑镇（1 家）、虎门镇（1 家）、长安镇（1 家）、桥头镇（1

家）、凤岗镇（1 家）、沙田镇（1 家）等 15 个镇街。 

二、主要问题 

本次专项监督检查现场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一）生态环境检测机构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部分生态

环境检测机构存在下列问题：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对《检验

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9 号）、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163 号）、《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

充要求》、《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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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检测相关法律法规缺乏系统学习和理解；组织人员对检验检

测标准方法的培训和学习不到位；对人员日常检测行为的监管

缺位，导致在日常的检测过程中出现不合规、不合法的行为。 

（二）部分生态环境检测机构的环境设施、仪器设备、人

员能力、试剂耗材等技术条件不能持续满足检测必备条件要求。

部分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存在下列问题：实验室分区不明确、固

体废物和土壤混用试验区域、高精度天平台无减震机制等；仪

器设备未检定或超出检定有效期；仪器设备的使用记录、维护

记录、期间核查等记录存在不当场记录、记录信息不齐全、记

录归档难以溯源等；关键试剂的领用记录、称量记录不完善等；

标准物质（含标准气体）过期、标准物质与试剂混放等；人员

有上岗证但缺少相应培训和考核等能力确认记录；气瓶未固定、

易燃气体未配置防爆柜、测油室等有机溶剂前处理室通风差、

危险废物贮存不符合规范等实验室安全问题。 

（三）部分生态环境检测机构未能按照样品的采集、交接、

保存管理技术规定或项目要求的样品保存时限内对样品进行检

测，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部分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存在下列问

题：样品标签混贴、标签信息缺失或设置不合理不齐全、样品

状态标识使用混乱、土壤留样样品未采用双标签保存等；水样

采集后未按要求添加固定剂、地表水与污水样品混放、BO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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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规范要求采集时须注满容器不留顶上空间、土壤 VOCs 只

采集 3 个样品与 HJ605 要求不符等；现场采样设备中原始数据

丢失或缺失、现场设备打印条只有 1 人签名、非稳态噪声检测

时长不符合 GB12348 要求、现场采样原始记录缺少企业代表签

名、样品交接单缺少样品性状确认或接样人员签名等；采样时

间、采样频次等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对结果进行了评价或对来

样送检的结果进行了评价。 

（四）部分生态环境检测机构的监测、报告不规范。部分

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存在下列问题：报告封面和封二未纳入页面

编码；分析人员使用的标准未受控或在受控文件上随意手写计

算、分析人员使用的标准均为发布稿，非正式出版稿等；VOCs

检测项目无穿透试验等质控措施，空白样品、平行样品、加标

样品等质控手段不足或缺失，校准曲线使用过久或缺少曲线校

正等；缺少样品前处理、试剂标样配置、仪器条件等过程溯源

的原始记录；监测结果修约不符合有关规定要求；样品超有效

保存时间未检测或采样、检测时间原始记录没有具体到几时几

分，无法溯源核实该样品是否在保存时限内进行检测。 

（五）部分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存在违反《检验检测机构监

督管理办法》或《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

的行为。 



—5— 

1、经现场检查某检测机构《检测报告 A》海水样品苯系物

分析方法为《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GB11890-89）,

该标准方法适用于工业废水及地表水中 8 种苯系物的测定；《检

测报告 B》海水样品苯系物分析方法为《水质 苯系物的测定 顶

空 气相色谱法》（HJ 1067-2019）,该标准方法适用于地表水、

地下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中 8 种苯系物的测定；上述报告

中标准适用错误，监测项目在认定证书附表范围之外。 

2、经现场检查某检测机构《检测报告 A》及相关记录显示，

该司采样人员盘某、黄某在 2020 年 11 月 12 日 22 时 14 分对珠

海市某企业进行夜间噪声监测；《检测报告 B》及相关记录显示，

上述二人在 2020 年 11 月 12 日 22 时 43 分对佛山市某企业进行

夜间噪声监测。经查“百度地图”App，上述两地相距约 142

公里，该软件推荐驾车时间约为 1 小时 53 分钟（推荐路线），

采样时间逻辑关系不合理。 

同时，《检测报告 B》及相关记录显示，上述二人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对该企业盐酸反应釜酸性废气氯化氢项目进行处

理前后三次采样，第一次采样时间为：14:05 至 14:35；第二次

采样时间为：14:40 至 14:15；第三次采样时间为：14:18 至 14:48，

采样时间逻辑错误，且该采样仪器无打印记录条。 

3、经现场检查某检测机构《检测报告 A》及相关记录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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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0 日，该司采样人员郭某在黄江镇某企业于 10:05

至 11 点进行废气检测；《检测报告 B》及相关记录显示，上述

人员同天在四会市某企业于 8:34 至 10:21 进行现场采样监测，

同一监测人员同一时间在不同监测地点出现。 

4、经现场检查某检测机构《检测报告 A》及相关记录显示，

锅炉废气排放口 003 的检测时间、含氧量、空气过量系数、NOX

实测值、NOX 折算值、NOX排放率等监测数据与对应的自动烟

尘测试仪中相对应的电子储存数据不一致；锅炉废气排放口

004 的检测时间、含氧量、空气过量系数、NOX 实测值、NOX

折算值、NOX 排放率等数值在对应的自动烟尘测试仪中未见电

子存储数据；且以上锅炉废气排放口均未附上相对应的数据打

印条，报告结果与原始记录不一致。 

5、经现场检查某检测机构《检测报告 A》及相关记录显示，

报告中苯系物和 TVOC/总 VOCs 原始记录表夹有一张写有“佐

佑，假”字样的黄色标签。经检查相关原始记录显示，该司检

测人员刘某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对东莞某企业委托的固定污染

源排气中气态污染物 TVOC/总 VOCs 进行了实验室分析，根据

原始记录谱图显示实验室分析数据储存在上述仪器配套电脑 F

盘。经检查该项目使用气相色谱仪无法找到电子原始数据文件，

仪器配套电脑只有 C、D、E 盘，未发现 F 盘。涉嫌通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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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拟功能，或者植入软件，凭空生成或修改监测数据。 

6、经现场检查某检测机构《检测报告 A》及相关记录显示，

2022 年 4 月 7 日，该司采样人员黎某、刘某使用智能烟尘烟气

分析仪于 10：35 至 10：40 在石碣镇某企业进行锅炉废气排放

口检测，该仪器采样数据打印条显示：采样类别烟气，采样时

间 2022-04-07 10:35:32，结束时间 2022-04-07 10:40:36；其分钟

数据显示上述 5 分钟内连续监测了 5 次（每分钟一次），在其分

钟数据打印条第三联显示开始时间为 2022-04-07 13:37:32，结

束时间为 2022-04-07 13:38:32，采样时间逻辑关系不合理。 

另查《检测报告 B》及相关记录显示，2022 年 4 月 7 日，

上述二人于 13：45 在茶山镇某企业进行生活污水排放口废水现

场检测。 

三、检查结果处理 

（一）对检查处理意见为“依法查处”的机构，各生态环境

分局应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开展调查，进一步核实核细，及时

督促其限期整改。如经进一步调查确认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的，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立案调查并严肃处理，同时涉及

行政处罚的应将行政处罚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向社会公示。 

（二）对检查处理意见为“督促改正”的机构，各生态环境



  —8— 

分局应跟踪督办，责令其在 15 天内改正，相关检测机构应对照

检查发现的问题逐项进行整改后，形成书面整改材料及佐证材

料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确保整改到位闭环。 

（三）对已注销、停业的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各生态环境

分局应持续关注跟踪，确保其不得擅自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

用的相关生态环境类的检测报告。 

四、工作要求 

（一）严格依法查处。对于本次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各

生态环境分局要切实履行职责，跟踪督促检查，确保检测机构

整改到位，取得实效。对存在较严重问题的检测机构，应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二）狠抓整改落实。各生态环境检测机构要切实履行监

测数据质量及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检验检测方法和要

求规范监测，对出具的监测数据和结果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各生态环境检测机构要对本次专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自查自

纠，举一反三，形成纠正和预防措施，进一步加强资质认定法

律法规、监测技术标准和方法的培训学习，规范监测行为，不

断提升人员素质和检测水平，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

和监测数据真实可靠。 

（三）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我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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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

假行为。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扩大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

虚作假有奖举报的宣传力度，鼓励内部人员举报，对举报违法

线索查证属实的给予奖励。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检测机构弄虚作

假线索实施一案双查，突出问题纳入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

对涉及地方政府及公职人员失职失责、包庇纵容甚至主动勾结

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12 月 28 日 

 

（联系人：陈涛，联系电话：2339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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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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